第三条  申请外宿（走读）的条件：
1.因身体原因不适宜在集体宿舍生活的（需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）；
2.因心理健康原因不适宜在集体宿舍生活且有家长陪读的（需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）；
3.本校教职工或三代以内直系亲属（需提供工作或关系证明）；
4.已婚且与其配偶在校外共同生活的（需提供结婚证证明）；
5.已育且需要照顾子女的（需提供孩子出生证明）；
6.家在新乡市区或本人所在家庭在新乡市区已购房的（需提供户口证明或房产证明）；
7.联合培养研究生或因培养计划、专业学习需要，经批准前往校外单位进行学习、科研，由校外单位安排住宿的（需提供外出实习审批手续及单位证明）；
8.出国留学或校际交流在境外时间较长的（需提供国际交流审批手续）；
9.录取方式为定向就业，且有全职工作的（需提供工作证明或劳动合同）；
10.其他不适合在集体宿舍住宿的特殊情况。
